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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十一）本院賴委員士葆，數度接獲人民陳情，有關台電公司契約用

電服務爭議，由於一般家用電大多以表燈計價，但是包括學

校、機關、社區等單位公共用電，則需另以「契約容量」與

台電訂立基本收費，超約時則發生有罰款意味之「超約附加

費」，費率有時高達數倍，雖然台電公司提供「臨時用電」

申請服務，以因應各機關臨時大型活動之需求，卻因為第一

線服務所人員專業度不足，導致未提供充分資訊給申請者，

發生申請臨時用電者仍遭高額罰款之爭議，而學校、機關又

必須受預決算之限制，對於爆增之罰款，而產生經費問題；

類似爭議一再發生，顯見台電公司有檢討改善之必要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經濟部所屬公營事業之台電公司，自訂營業章程與營業規則，並與消費者進行契約約定，

由於費率及電力專業等資訊對稱經常不足，以致違反權利義務未能平衡的消費者保護原則之消

費爭議不斷發生，因此建請經濟部對此提供以下改善方案： 

(1)請台電公司針對全國高、中、小學，有關過去 3 年之「超約附加費」收取，提供縣市別之統

計數據。 

(2)上述所收取之費用，其運用方式提出說明。 

(3)針對受理學校等機關申請契約容量變更、臨時用電等變更需求時，台電公司等公營事業之客

戶服務流程予以檢討改善，應加入專業諮詢或現場勘察等評估，使消費者除計費規定外，尚

需了解設備安全等資訊。 

(4)以上建請方案於一個月內提出報告。 

（八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諸多政策陳意過高，在民怨四起

、社會質疑迭次時，卻仍一意孤行，終遭輿論撻伐事件層出

不窮，證所稅即是近來最寫實的謬例！籲請有關慎重。例如

12 年國教；其中最為各界爭議的「入學比序」，太多複雜因

素，都會區家長就很難應付，更何況鄉下孩子，根本在還沒

有機會或能力去培養比序條件前，恐就輸在無奈之中，這教

育部創造的「不公平」不比當前的入學制度更嚴重？而且也

沒有辦法減輕補習惡風，學生不但要補習主科，更要補習比

序才藝，學生及其家長負擔斷言更重。又如 12 年國教並無法


